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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合同修改对照表（需求计划填报时使用）
	采购需求计划名称
	广东佛山南海电网侧独立电池储能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服务

	合同文本一级分类名称
	01建设工程合同
	合同文本二级分类名称
	02工程技术咨询合同

	选用合同标准文本名称
	04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咨询合同（2023年版）

	序号
	修改章节
	原合同条款内容
	修改后合同条款内容

	1
	1.建设项目情况
	1.建设项目情况
1.1建设项目名称与地点：      
1.2建设项目概况：      
	1.建设项目情况
1.1建设项目名称与地点： 广东佛山南海电网侧独立电池储能项目，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工业大道 
1.2建设项目概况：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佛山）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在佛山市南海区建设1个300MW/600MWh电池储能站，电池储能站由2回110kV线路（架空+电缆）送出，目前项目已完成投产。 


	2
	2.乙方服务内容

	2.7其他服务：      
	2.7其他服务：  /  

	3
	3.成果文件编制依据

	3.1国家有关建设工程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3.2国家和电力行业标准：      
3.3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标准：      

	3.1国家有关建设工程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3.2国家和电力行业标准： 
GB 50433-2018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SL 277-2002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
SL 335-2006 水土保持规划编制规程
GB/T 16453-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GB 8978-201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50021-2010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434-2018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技术标准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利部第12号令）。 
3.3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标准： / 


	4
	4.成果文件及提交要求

	4.1乙方应于甲方提交建设项目相关资料后      日内向甲方交付以下成果文件：      
4.2成果文件应一式      套，另附所有成果的电子文档一份。
4.3乙方交付的成果文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4.3.1应满足并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但因甲方原因未能通过本工程水保设施验收的情况除外）。
4.3.2 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技术规范和指标体系要求。
4.3.4乙方在提交成果文件的同时，应向甲方提供履行本合同项下技术服务的过程工作证明材料，具体以甲方要求为准。 

	4.1乙方应于甲方提交建设项目相关资料后30 日内向甲方交付以下成果文件：  《广东佛山南海电网侧独立电池储能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    
4.2成果文件应一式 四 套，另附所有成果的电子文档一份。
4.3乙方交付的成果文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4.3.1应满足并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但因甲方原因未能通过本工程水保设施验收的情况除外）。
4.3.2 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技术规范和指标体系要求。
4.3.4乙方在提交成果文件的同时，应向甲方提供履行本合同项下技术服务的过程工作证明材料，具体以甲方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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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合同价款与支付

	5.合同价款与支付
5.1本合同价款即咨询服务费，按以下第     种方式确定：
（1）固定价。本合同价款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        元（大写：         ），税率为    ，其中，不含税价为小写     元（大写：     ）。
（2）暂定价。本合同价款暂定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     元（大写：       ），税率为    ，其中，不含税价为小写     元（大写：     ）。最终合同价款按以下标准计算：      
（3）其他：     
5.2双方同意本合同价款的支付按以下第     项约定执行：
（1）一次性支付
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      
（2）分期支付
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
	分期
	支付时间
	支付条件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

	预付款
	      
	      
	合同价款    %
	     元（大写：     ）

	首付款
	      
	      
	合同价款    %
	     元（大写：     ）

	进度款
	      
	      
	合同价款    %
	     元（大写：     ）

	尾款
	      
	      
	合同价款    %
	     元（大写：     ）


如本合同价款为暂定价款的，则上述     按最终结算价款计算支付，其他批次款则按本合同约定的暂定价款计算支付。
（3）其他：     
5.3合同价款结算按第     种方式（1.转账/2.汇票/3.支票/4.其他：     ）。如需使用商业汇票进行支付的，由款项支付方承担资金成本（买方付息贴现）。
乙方汇票开立信息如下：
汇票类型：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收款人全称：              
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开户行行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4乙方应在甲方付预付款前     日开具收据等带有法律效力的原始凭据，否则甲方有权迟延支付相应价款，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乙方应在甲方支付首付款、进度款及尾款前    日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迟延支付相应价款，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如乙方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向甲方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后，可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其他发票。
5.5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号：      
户名：      
开户行：      
5.6甲方增值税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税务识别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地址：        
联系电话：        

	5.合同价款与支付
5.1本合同价款即咨询服务费，按以下第（1）种方式确定：
（1）固定价。本合同价款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        元（大写：         ），税率为 6% ，其中，不含税价为小写     元（大写：     ）。
（2）暂定价。本合同价款暂定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 / 元（大写： / ），税率为  / ，其中，不含税价为小写 / 元（大写：/ ）。最终合同价款按以下标准计算：      
（3）其他： / 
5.2双方同意本合同价款的支付按以下第（1）项约定执行：
（1）一次性支付
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 乙方完成广东佛山南海电网侧独立电池储能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并提交至水行政主管部门完成备案后，向甲方提交付款申请、与支付金额等额的增值税发票，甲方审核通过后支付. 
（2）分期支付
/
（3）其他： / 
5.3合同价款结算按第1种方式（1.转账/2.汇票/3.支票/4.其他： / ）。如需使用商业汇票进行支付的，由款项支付方承担资金成本（买方付息贴现）。
乙方汇票开立信息如下：
汇票类型：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收款人全称： / 
银行账户： /  
开户银行：  /  
开户行行号：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5.4乙方应在甲方付预付款前 / 日开具收据等带有法律效力的原始凭据，否则甲方有权迟延支付相应价款，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乙方应在甲方支付首付款、进度款及尾款前 30日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迟延支付相应价款，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如乙方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向甲方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后，可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其他发票。
5.5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号：      
户名：      
开户行：      
5.6甲方增值税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税务识别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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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履约担保与质量担保

	6.1履约担保
6.1.1双方同意履约担保按以下第    种方式执行，如本合同价款为暂定价的，下列履约担保的数额按暂定价计算：
（1）本合同不提供履约担保。
（2）乙方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按本合同价款     %向甲方提供履约保函（银行保函保险保函），即人民币      元（大写：     ）。
（3）乙方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甲方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的履约保函（银行保函保险保函）。
6.1.2乙方发生违约行为时，甲方有权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额在履约保函中兑付。
6.1.3本合同履行完毕且乙方履行义务符合合同约定或甲方向乙方提交质量担保时，甲方应将保函退回乙方。
6.2质量担保
6.2.1双方同意质量担保按以下第    种方式执行，如本合同价款为暂定价的，下列质量担保的数额按最终结算价计算：
（1）本合同不提供质量担保。
（2）乙方向甲方申请结算时，按合同价款的     %向甲方提供质量保函（银行保函保险保函），即人民币     元（大写：     ）。
（3）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尾款支付中，扣留合同价款的     %作为质保金。
6.2.2本合同质保期为    年，自    开始计算。如本合同质保期内未发生质量问题或乙方提供的质保服务符合本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甲方于质保期届满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无息退还质保金或质量保函。
如乙方在质保期内怠于履行质保义务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代为履行，并有权用质保金或兑付质量保函予以支付所发生的费用，如有剩余，不再退还；如不足支付第三方代履行费用的，不足部分由乙方另行支付。
	6.1履约担保
6.1.1双方同意履约担保按以下第（1）种方式执行，如本合同价款为暂定价的，下列履约担保的数额按暂定价计算：
（1）本合同不提供履约担保。
（2）乙方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 日内，按本合同价款 / %向甲方提供履约保函（银行保函保险保函），即人民币  /  元（大写： / ）。
（3）乙方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 日内，向甲方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 元（大写： /  ）的履约保函（银行保函保险保函）。
6.1.2乙方发生违约行为时，甲方有权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额在履约保函中兑付。
6.1.3本合同履行完毕且乙方履行义务符合合同约定或甲方向乙方提交质量担保时，甲方应将保函退回乙方。
6.2质量担保
6.2.1双方同意质量担保按以下第（1）种方式执行，如本合同价款为暂定价的，下列质量担保的数额按最终结算价计算：
（1）本合同不提供质量担保。
（2）乙方向甲方申请结算时，按合同价款的 / %向甲方提供质量保函（银行保函保险保函），即人民币 /  元（大写： / ）。
（3）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尾款支付中，扣留合同价款的 / %作为质保金。
6.2.2本合同质保期为 /年，自/ 开始计算。如本合同质保期内未发生质量问题或乙方提供的质保服务符合本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甲方于质保期届满之日起 /  日内，向乙方无息退还质保金或质量保函。
如乙方在质保期内怠于履行质保义务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代为履行，并有权用质保金或兑付质量保函予以支付所发生的费用，如有剩余，不再退还；如不足支付第三方代履行费用的，不足部分由乙方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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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双方权利义务

	7.2.2乙方根据甲方提出的技术要求和时间计划进行工作，并于计划期内每      日向甲方报告进度。

	7.2.2乙方根据甲方提出的技术要求和时间计划进行工作，并于计划期内每 /  日向甲方报告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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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435028810]8.知识产权

	8.1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及所有相关权利，归       所有。
8.2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及所有相关权利，归       所有。
8.3其他：     

	8.1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及所有相关权利，归甲方所有。
8.2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及所有相关权利，归甲方所有。
8.3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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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违约责任

	9.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任何一方违约，均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
9.2乙方逾期提交成果文件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合同价款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9.3 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项下成果文件未通过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甲方不必支付合同价款给乙方，乙方应按合同价款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
9.4乙方违反本合同相关知识产权约定的，应按合同价款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损失。
9.5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付而未付合同价款的     ‰作为违约金，逾期超过     日，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9.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任何一方违约，均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
9.2乙方逾期提交成果文件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合同价款的 0.1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9.3 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项下成果文件未通过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甲方不必支付合同价款给乙方，乙方应按合同价款的 10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
9.4乙方违反本合同相关知识产权约定的，应按合同价款的 10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损失。
9.5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付而未付合同价款的 0.1 ‰作为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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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保密义务

	10.4 泄密责任：乙方应于本合同项下项目结束后或合同解除后5日内向甲方退还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或经甲方同意后将相关资料全部销毁。如乙方未退还相关资料或违反本合同项下保密义务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     %的违约金，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10.4 泄密责任：乙方应于本合同项下项目结束后或合同解除后5日内向甲方退还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或经甲方同意后将相关资料全部销毁。如乙方未退还相关资料或违反本合同项下保密义务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10 %的违约金，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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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其他约定

	13.1甲乙双方确定的其他约定为：     
13.2本条约定与本合同其他条款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条约定为准。

	13.1甲乙双方确定的其他约定为： / 
[bookmark: _GoBack]13.2本条约定与本合同其他条款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条约定为准。


	12
	[bookmark: _Toc436551602]14.合同签署与生效

	14.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做出约定。
14.2本合同附件包括      ，均为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3本合同文本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做出约定。
14.2本合同附件包括 附件1：:广东佛山南海电网侧独立电池储能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服务技术规范书 ，均为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3本合同文本一式 陆 份，甲方执 叁 份，乙方执 叁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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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采购阶段，两份文件作为合同文本内容随招标采购文件发售给购标人；中标后合同起草人根据合同标准文本、《合同修改对照表》及采购结果起草合同。

